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1年度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實施原則
ㄧ、辦理依據：本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

二、適用對象：以正式編制內教職員工（含海研二號）、校務基金專案教學、工
              作人員及其他領受生日禮券者為限

三、辦理方式：

  （一）人事室統一辦理：

      1.由人事室規劃1日遊行程，利用非例假日，以辦理2梯次，每梯次30
至70人為原則，由同仁自行請休假或暑休參加。
      2.活動日期及行程另函通知。
  （二）同仁自行組團：

      1.由同仁10人(含）以上自行組團辦理，利用例假日、課餘，或自行請

        休假、暑休，須於101年12月22日前完成活動。

      2.各團舉辦休閒旅遊活動，必須由主辦人依申請表件(如附表1、2)提出
        具體計畫，包括時間、地點、行程、交通工具及參加人員名單，事先
        簽會人事室、會計室，經陳請校長核准後，方可申請補助。
四、活動期限：

    自即日起至101年12月22日止。

五、經費補助及核銷：   

   （一）同仁由人事室統一辦理或自行組團等2種方式擇一參加
   （二）同仁如參加由人事室統一辦理活動，所有費用由文康活動費支應，同
         仁無需另行繳費；如自行組團者，依實際參加活動人員，每人補助新
         台幣800元，以1次為限。
   （三）同仁如自行組團者，活動結束1週內，由主辦人檢附核准之申請表及
         活動照片1至2張，併同符合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且為活動當日內
         容之支出單據實報實銷，超過補助經費部分，由參加人員自行負擔。
         （所附活動當日單據，請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為抬頭，如以收銀
         機開立之發票則請列印本校統一編號「00501503」。）
六、其他注意事項：

   （一）辦理旅遊活動，應辦理參加人員平安保險。

   （二）如須租借交通工具，應洽合法交通公司並簽訂安全契約。
   （三）辦理校外旅遊活動期間應注意旅遊安全，若發生糾紛或意外事故，應權宜處理，並向學校報備。
【備註】：本實施原則及自行組團申請表請逕自人事室網頁/表格下載/教師或職
         員/文康活動區下載。
